
 

证券代码：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6-055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河电子”） 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 《关于对江苏银河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307 号），

公司董事会收到问询函后，经认真自查，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

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26 亿元，同比增长 29.84%，归属

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2.28 亿元，同比增长 88.81%，管理费

用 1.85 亿元，同比增长 81.71%。其中，计入管理费用的职工薪酬、无形资产摊

销等项目同比增幅较大。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管理费用发生变动的

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公司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26 亿元，同比增长 29.84%，归属于上市公司

净利润 2.28 亿元，同比增长 88.81%，管理费用 1.85 亿元，同比增长 81.71%。上

述管理费用的增长与收入增长基本保持同步，计入管理费用的职工薪酬、无形资

产摊销等项目同比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公司并购重组导致增加合并范围而发生， 

公司认为在军工智能装备及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增长的行业背景下，管理费用的

增长是合理的。 

2015 年度公司管理费用与上年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发生额 2014 年发生额 变动比率 

研发费 7,899.93 5,351.30 47.63% 

职工薪酬 4,281.96 2,099.99 103.90% 

各项税金 452.08 387.94 16.53% 

折旧 443.26 187.04 136.98% 

业务招待费 196.95 122.16 61.23% 

差旅费 252.59 84.58 198.64% 

无形资产摊销 1,579.87 451.66 249.80% 

运输装卸费 38.58 42.70 -9.64% 

办公费 399.70 122.32 226.77% 

财产保险费 38.28 22.57 69.62% 

修理费 60.86 16.78 262.66% 

咨询服务费 85.64 248.26 -65.50% 

中介机构费 393.70 369.01 6.69% 

租赁费 231.84 127.10 82.41% 

股权激励 1,191.75 -   

其他 920.70 529.84 73.77% 

合计 18,467.69 10,163.25 81.71% 

2015 年公司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8,304.44 万元，增长 81.71%，变

动较大的明细项目主要为研发费、职工薪酬、无形资产摊销及股权激励导致的股

份支付费用，其中研发费增加 2,548.63 万元，职工薪酬增加 2,181.97 万元，无形

资产摊销增加 1,128.21 万元，股份支付费用增加 1,191.75 万元，其具体情况如下： 

（1）研发费、职工薪酬增加 

2015 年公司合并了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智机电”）

全年的管理费用，而 2014 年只合并了 10-12 月份的管理费用，2015 年新增合并

了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电源”）2-12 月份的管理费用，

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骏鹏”）10-12 月份管理费用，导致

公司研发费、职工薪酬等费用大幅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基于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和对军工行业及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空

间的充分看好，公司在 2014 年 9 月收购完成了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军工行业）、2015 年 9 月收购完成了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及洛阳嘉盛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截至目前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数字电视

智能终端、智能机电设备和新能源电动汽车关键部件三大业务板块。与公司传统

的数字机顶盒产品相比，新进入的军工、新能源领域均处于行业快速发展期，且



 

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更新换代速度较快，需要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以同智机

电为例：2015 年度同智机电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研发费较 2014 年度相比增加了

2448.04 万元。 

同时，公司通过并购重组使得公司的人员规模与结构发生较大变化，2015

年末公司管理人员及技术研发人员比 2014 年末分别增加 125 人、269 人，导致

了公司职工薪酬增加了 2,181.97 万元。其中新增合并同智机电职工薪酬 1102.69

万元（2014 年 10-12 月为 105.35 万元），新增嘉盛电源和福建骏鹏职工薪酬

1404.41 万元。 

（2）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增加 

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增加主要来自于同智机电经评估的无形资产摊销额的增

加，2014年9月，公司完成对同智机电的收购，其无形资产按照评估价值11,923.50

万元入账。2014 年公司只合并了同智机电 10-12 月的财务数据，同时也进行了

10-12 月三个月的无形资产摊销，摊销金额仅为 381.97 万元，而 2015 年同智机

电财务数据则为全年合并，2015 年全年同智机电的无形资产摊销金额也达到

1,540.25 万元，增加了 1,158.28 万元。 

（3）股份支付费用增加 

公司目前正处于战略转型期，为了激励管理层及中层骨干员工，所实施股权

激励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共计 1,191.75 万元。 

综上所述，2015 年公司管理费用的增长，以及职工薪酬和无形资产摊销的

增长均是由公司 2014 年、2015 年度收购造成，与收入增长保持同步，其增长是

合理的。 

问题 2、报告期，你公司主要产品中智能机电产品的毛利率为 50.4%，比上

年同期增长 14 个百分点，新增的电动汽车关键部件产品的毛利率为 53.99%。请

结合产品价格、成本构成等因素，分析上述产品毛利率变动的原因以及毛利率

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同类产品相比较的情况。 

回复： 



 

1、智能机电产品毛利率水平分析： 

公司现有智能机电产品主要是为满足我国国防建设所需特种车辆的军用智

能电源系统、智能配电系统、智能车载电机设备的车载机电综合管理系统，以及

基于结构件行业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的集成服务和智能制造业务，2015 年，公

司主要产品中智能机电产品的毛利率为 50.4%，按照 2015 年年报划分同类产品

同口径下进行比较，2014 年公司智能机电产品毛利率为 36.4%，2015 年智能机

电产品毛利率比 2014 年增长 14%，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 2014 年 9 月完成收购了

同智机电，2015 年和 2014 年合并同智机电经营数据比重不同，2015 年合并了同

智机电全年的经营数据，同智机电有较高毛利率的产品收入比重在同类产品中相

对占比较高，而 2014 年合并的同智机电经营数据仅为 10-12 月三个月，同智机

电收入比重在同类产品中相对占比较小，使得 2015 年整体智能机电产品毛利率

水平同比有所提高。 

因公司智能机电产品中含有军用智能机电产品，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

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科工财审【2008】702 号）规定，军品的销售价格

和原材料采购价格等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不宜披露，因此无法将智能机电产品的

单价和成本构成进行分类统计，同时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的相关单价和

成本等数据均属于涉密信息，无法在公开资料上获得，因此公司无法找到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 

2、新能源电动汽车关键部件毛利率水平分析： 

公司现有电动汽车关键部件产品主要包括电源模块、充电桩、车载充电机、

移动充电机、DC/DC 模块、车载电动空调系统等，2015 年公司新增的电动汽车

关键部件产品的毛利率为 53.99%，毛利率水平较高，主要原因是公司在 2014 年

9 月完成收购同智机电、2015 年 9 月完成收购嘉盛电源后，公司拥有了完整的产

品设计、波峰焊、SMT 加工和结构件等部件加工以及整机制造能力，这大大提高

了公司电动汽车关键部件产品的毛利率水平，而同行业大部分公司只从事研发或

者整机生产，大部分零部件都是外购的，成本偏高。公司拥有充电桩全产业链的

研发和生产能力，这一方面帮助公司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同时提高了公司的快

速反应能力，能够及时的根据市场需求快速研发出适合用户的产品，从而使得公



 

司新能源电动汽车关键部件的毛利率水平相比其他上市公司稍高。 

公司 2015 年新能源电动汽车关键部件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以及毛利

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电动汽车关键部件 16,047.30  7,384.04  53.99% 

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产品的主要可比上市公司包括通合科技、蓝海华腾，相

关产品 2015 年度毛利率情况如下： 

公司 产品 2015 年毛利率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充电

桩）及电动汽车车载电源 

47.25%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 48.54% 

本公司 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 53.99%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年报 

经分析得出，公司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产品因拥有从部件、整机到系统全产

业链的研发生产能力，且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是一个在 2015 年快速爆发的新兴

产业，整个行业全年处于供销两旺的景气局面，公司略高于可比上市公司类似产

品的毛利率水平，符合特定产品的行业发展特点和市场竞争情况，具备合理性。 

问题 3、报告期，你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686.91 万元，

同比增长 141.79%，其中包括因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和产业而获得的税

费返还 1,331.46 万元、企业快速成长奖励款 600 万元。请说明主要政府补助收

到的时间，并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是否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如是，是否存在以定

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的情况。 

回复：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4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获得大额补贴等额外

收益，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外披

露。其中，“大额补贴”的判断标准参照 《股票上市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



 

如达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人

民币或者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人民币，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外，如果大额补贴导致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

化，也需要及时对外披露。 

2015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及江苏亿都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和产业而获得的税费返还合

计 1,331.46 万元、企业快速成长奖励款 6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性质类型 2015 年发生金额 到账时间 

合肥同智机电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0.58 2015/1/30 

2015 年 1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255.99 2015/3/24 

2015 年 2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0.3 2015/3/31 

2015 年 3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91.22 2015/5/21 

2015 年 4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74.67 2015/6/16 

2015 年 5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49.92 2015/7/16 

2015 年 6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0.3 2015/8/28 

2015 年 7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18.78 2015/9/22 

2015 年 8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19.67 2015/10/30 

2015 年 9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26.34 2015/11/23 

2015 年 10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37.8 2015/12/9 

2015 年 11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0.9 2015/12/28 

企业快速成长奖励 政府补助 600 2015/7/29 

江苏亿都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2.08 2015-5-20 

2014 年 12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35 2015-2-27 

2015 年 1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88 2015-3-30 

2015 年 2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6.64 2015-4-28 

2015 年 3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6.53 2015-5-27 

2015 年 4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82 2015-6-10 

2015 年 5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7.75 2015-7-8 

2015 年 6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8.14 2015-8-10 

2015 年 7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1.06 2015-9-17 

2015 年 8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3.13 2015-10-27 

2015 年 9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2.54 2015-12-21 

2015 年 10 月份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 11.07 2015-12-21 

合计 

 
 

1,931.46 
 

综上所述，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合计为 1,931.46 万元，补贴均为分批收到，而

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为 1,206.10 万元，公司单笔补贴资金均未达

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 条规定的信息披露标准，无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也未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的情

况。 

问题 4、报告期，你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1,489.19 万元，同比增长

318,200.73%，其中坏账损失本期发生额为 1,472.3 万元。请结合经营环境、应收

账款变动情况和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报告期内坏账损失大幅增长的原因

以及合理性。 

回复： 

2015 年，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1,489.19 万元，同比增长 318,200.73%，其

中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损失本期发生额为 1,472.3 万元。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

重大变化，坏账计提政策也未有变化，公司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损失增加的原因为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而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因为 2015 年公司收购了嘉盛电源和福建骏鹏，因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爆发式增

长，使得 2015 年末应收账款增加，根据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新增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损失 800 多万元；二是由于 2015 年以来受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

响，公司给予各省市广电公司的信用期增长，使得各客户的回款速度有所下降，

导致了 2015 年末该业务板块的应收账款回收期延长和期末余额增加，新增应收

账款计提坏账损失 662 万元。 

2014 年、2015 年公司均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未发生变

化，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账龄 坏账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 

1-2 年 10% 

2-3 年 20% 

3-4 年 50% 

4-5 年 50% 

5 年以上 100% 

2015 年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472.3 万元的主要原因为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的增长，2014 年、2015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按账龄列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5-12-31 2014-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含

1 年） 
61,684.71 81.01% 3,415.82 50,742.34 85.36% 2,537.12 

1-2 年（含 2

年） 
10,764.56 14.14% 1,153.89 5,418.05 9.11% 541.8 

2-3 年（含 3

年） 
1,757.82 2.31% 493.59 2,904.62 4.89% 836.53 

3 年以上 1,934.23 2.54% 1,123.75 381.13 0.64% 221.61 

合计 76,141.32 100.00% 6,187.06 59,446.14 100.00% 4,137.06 

综上分析，公司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爆发式的增长与数字电视智能终端业务

应收账款回收期的延长和目前行业的市场环境是吻合的，是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

长的主要原因，公司对其进行坏账准备计提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是合理的。 

问题 5、报告期，你公司完成收购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盛电源”）100%股权，年报披露嘉盛电源 2015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4 万元，完成 2015 年度业绩承诺。请依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5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部分补充披

露嘉盛电源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等数据。 

回复： 

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同智机电的控股子公

司，主要业务为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类产品，包括充电机电源模块、车载充电机、

移动充电机及其它车载设备，嘉盛电源 2015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其

资产等数据均已按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合并入同智机电的经营数据中，在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的同智机电相关经营数据中已经合并嘉盛

电源部分经营数据。截止 2015 年底，嘉盛电源总资产为 14530 万元，净资产为

7371 万元，2015 年度实现的营业利润为 511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3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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